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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自决权, 无论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还是作为一项重要的集体人权,均已经得到国际社

会的普遍接受。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少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在这项原则或权利上存在的分

歧,也不能减少人民自决权在政治和法律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殖民化基本结束的今天,

这些分歧和问题更加复杂化。有些学者提出区分“内部与外部自决”的观点,试图解决自决在殖

民地以外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自决是否适用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种场合, 如

少数者、宗教团体等。本文将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自决的概念

尽管自决已经得到人们广泛的接受,但是自决的含义还象它在列宁和威尔逊时代初次提

出时一样的模糊, 〔1〕甚至更加混乱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自决与国际政治的联系非

常紧密,对自决含义的理解比其他国际法原则更容易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其二,由第一个

因素决定的自决权的持有者或自决原则的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其三,自决与国际法上的其他原

则,特别是主权、独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很接近, 加上自决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因

素,使得自决很容易与上述这些原则混淆。这些都对澄清自决的概念,造成很大困难。下述几

位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决概念的描述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复杂

性,另一面反映了它一直在发展变化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

科本( Alf red Cobban)在他的《民族自决》( N 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 1994)一书的开头

这样描述民族自决:“民族独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称之为自决原则,一般说来是指每个民

族有权建立独立国家并决定自己的政府的信念。”这是科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自决原则在

理论上的一种概括描述。他承认“这种描述本身”是“不恰当的”,因为从逻辑上讲,首先应该界

定“民族”这个词。〔2〕但这绝非易事。科本强调重新研究、界定自决的必要性, 〔3〕并且对与自决

概念相关的问题,如“民族”、“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民族决定主义”( national determ inism )

等,做了历史的分析。但他最终并没能跳出“民族运动—民族独立—国家”这个狭小的圈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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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自决作出更为“恰当”的描述。

在这方面,凯尔逊似乎比科本更加专注。他在评价联合国宪章第 1条 2款和第 55条中规

定的人民的自决原则时,简直就把自决与主权等同起来。他说:“人民自决权通常是指内部政策

的原则,民主统治原则。但是第 1条 2款所指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人民’一词与‘平

等权利’联系在一起时,可能也是指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根据一般国际法享有平等权利。”〔4〕

按照凯尔逊的解释,宪章第 1条 2款中的平等和人民的自决原则与第 2条 1款的“主权平等”

原则是一致的。使凯尔逊对宪章中的自决原则作出这种解释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他认为

宪章第 1条 2款中人民自决一词中的“人民”是指国家。第二, 对凯尔逊来说通常意义上的自决

原则是有关国家内部政策的原则,是指“政府的民主形式”。“联合国组织的宗旨是在尊重‘人

民’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并不意味着国际间友好关系取决于政府的民主形

式”,因为那样既不符合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也不符合宪章第 2条 7款不干涉内政原则。〔5〕凯

尔逊认为平等原则和自决原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但宪章在提及平等和人民自决原则时,其中

“原则”用单数 Principle 而不是用复数 Principles来表示。这种形式与第 2条 1款似乎是一样

的,后者也是把平等原则和主权原则合二为一,成为“主权平等原则”。〔6〕应当指出的是,凯尔

逊对自决原则的理解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当时一是国际法上规定自决原则的文件只有联合

国宪章,其措辞又是如此地模糊;二是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尚未开始,缺乏这方面的国际实

践。此外,凯尔逊的以规则为中心的纯粹法学方法对他的观点也不无影响。

埃默森( Rupert Emerson)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非殖民化运动中的自决进行了重新考察。

因为他的研究重点是自决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作用,所以他对自决概念的描述突出了自决在

摧毁殖民主义、改变世界秩序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他说:“自决学说是变革的学说,其实质是

革命变革,因为它授权对政治权力的渊源进行基本修正并涉及解体及现秩序的重新安排。”〔7〕

正因为自决的这种革命性, 自决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某种人民适用。埃默森认为,在非殖民

化运动中“公开宣布的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实际必须解释为所有海外殖民地人民有权从其外国

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8〕

约翰逊( Haro ld S. Johnson)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自决的概念, 认为自决是与国际社会

本身的性质和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约翰逊认为自决的核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

的主权。自决所涉及的是国际体系内民族单位的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形式。〔9〕自决是人民决定

其主权地位的过程。自决的愿望主要是从他们要控制自己命运的愿望演变而来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情感,增加了这种愿望并激发了具有民族地位的人民要求自决的主张。政府以被治者

的同意为基础的理论认定民族是民主的单位,结果是民族自决含有每个民族有成为主权者的

权利。〔10〕这里约翰逊遇到了曾困扰科本及其他学者的同样问题,即什么单位可以合法地要求

行使自决权的问题。不过约翰逊承认在联合国的实践范围内, 这个单位主要是托管领土和非自

治领土。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为某些领土享有自决权创造了条件。〔11〕但是, 尽管仍处在非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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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中,包括约翰逊在内的学者已经开始为非殖民化运动结束后自决所要面临的问题担

心了。约翰逊怀疑那时“承认其他地区的自决权的条件是否成熟”。

乌莫朱利克( Umozur ike Oji U mozurike)在 1972年对自决的描述似乎考虑到这个困难因

素。他说, 自决原则过去被视为民族主权独立的权利。这个原则的现代含义并不具有这样的限

制性。自决原则是“所有人民决定其政治未来及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

从政治上自决通过独立以及自治、地方自主、合并、并入或参与政府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自决

原则通过内部和外部的运作保障国内的统治和排除来自内外的压迫。因此,它与附属和独立领

土都有关系。”〔12〕乌莫朱利克对自决原则的描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所有人民决定其政治

未来及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描述自决的一般概念。这部分与 1960年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 1514号决议及两个国际人权盟约中的措辞完全一致。2.“自决通过独立以及

自治、地方自主、合并、并入或参与政府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来”——阐述了实现自决的形式, 即

享有自决权的人民可以宣布独立、与他国合并或并入他国等从而实现自决。这部分参考了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1541号决议中原则六的内容, 但其中“自治”( self- government )、

“地方自主”和“参与政府的其他形式”是乌莫朱利克的补充。这一重要补充与他对自决原则描

述的最后一部分有关。3. “通过内部和外部的运作保障国内的统治和排除来自内外的压

迫”——体现了乌莫朱利克自己对自决原则的理解: 自决的运作有内外之分。内部保障国内的

统治( domest ic government ) ,外部排除来自内外的压迫。乌莫朱利克对自决的描述,特别是最

后这部分体现了自决概念的复杂性。

卡塞斯教授在他的《人民自决权的法律再评析》( 1995)一书中虽然没有为自决下任何定

义,但是他在导言中对自决概念性质的分析可以说是对自决比较概括的描述。他说:“在内部,

自决可以用来作为而且已经被用作选举权授予之工具,以扩大公民反对各种旧制度的范围。因

此,民族的‘自我’已经转移:该自我不再体现于统治一国的君王,而是该国的公民。自决从而在

国际法上反映了一个起始于美国和法国革命的运动,二十世纪的普选思想标志着这个运动的

发展顶点。在外部,自决无非是对业已建立的权威——构成国际法律秩序小范围的权威——的

挑战。⋯⋯自决是通过接纳新成员对国际旧制度进行挑战的工具。二十世纪国际法的一个主

要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扩大, ⋯⋯使它包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自决概念是这一发展的思想核

心。”〔13〕卡塞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自决的描述说明了自决概念的诱惑力: 它不仅是国内民主

的工具,也是在国际获得独立地位的武器。不过卡塞斯接着又揭示了自决存在问题的一面,指

出“自决的败坏”恰恰潜藏在这种诱惑之中。

卡塞斯所指的所谓“自决的败坏”就在于“只要自决还没有获得,它就具有诱惑力。换言之,

只要自决是适用于他人的, 它就具有吸引力。一旦实现了自决,积极性便很快消失,因为此后自

决只能用来破坏感觉到的内部和外部的稳定。对愿意成为但尚未成为国家者来说,自决是打开

所追求的国家俱乐部的大门并进入这个俱乐部的钥匙。对现存国家来说,自决则是锁住拒绝来

自内外的不良事物之门的钥匙。〔14〕卡塞斯对自决的上述描述揭示出, 自决概念在实际运用中

存在着内部的二重矛盾( in- built ambivalence) ,即只有在针对他人时才适用而且是积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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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原则,在反过来针对自己时就拒绝适用。这种现象在列宁和威尔逊时代就有,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实践中也一样存在, 冷战结束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的实践仍然证明

了这一点。〔15〕特别是在非殖民化运动基本结束的今天,这个矛盾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如何解

决这个矛盾成为摆在研究自决问题的学者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为解决这个矛盾,学者们提出了

一些方法,将自决分为内部和外部自决是其中之一。

二、“内部和外部自决”的提出

要解决自决概念内部的二重矛盾问题,首先必须澄清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其根本原因主

要有三个:其一,也是根本的原因,自决与独立或分离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将自决与独立

完全混同起来。〔16〕其二,自决概念中的“自”到底是谁的问题没有解决, 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基

本结束后,一些现存主权国家内部的种族、宗教或语言的少数团体纷纷主张行使自决权, 〔17〕使

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最后,也是关键的原因,直接影响自决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现存主权国家,

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 它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国家的分裂或解体,坚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原则优

先于自决原则。〔18〕可以看出,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冲突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能够解决这个冲

突,自决概念的内部二重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何解决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之间的冲突呢? 第三世界国家采取“排除”的方法。例如印

度在签署两个国际人权盟约时作出声明,坚持人民自决权仅适用于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不

适用于独立主权国家或一个人民或民族的一部分。〔19〕这种排除的方法的确可以通过防止主权

国家内部的任何团体援引自决原则, 有效地解决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冲突。但印度的主张遭

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强列反对。〔20〕多数西方国家都认为自决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他们也都

珍惜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如何在保证自决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又能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呢?

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采取了“包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包容”方法是与“排除”方法相对而言的。例如,弗兰克( T homas M . Franck)教授认

为到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生效时, 自决已经不再是仅适用于特定领土的规则了,它已经成为每个

人的权利。“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自决已经不再是一个排除性(分离)原则,而成为包容性原则:

成为参与的权利。这项权利使所有国家的人民有权自由、公平并公开地参与由各国自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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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 der , 1992, p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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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即渴望独立权但却没有这一权利的人民的独立权。参见Aureliu Cristescu: The Right to S elf

- Dete rminat ion: H istor ical and Cur rent Dev 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Uni ted N at ions I nstruments, United Nat ions

( E/ CN. 4/ S ub. 2/ 404/ Rev. 1) , 1981, p . 47.



民主统治过程。”〔21〕这种包容性权利实际上就是一些国际法学者所称的“内部自决权”。〔22〕

福克斯( Grego ry H. Fox )教授认为把自决视为一种内部的权利, 可以消除因分离与国家

领土完整的冲突使自决原则面临的“危机”。因为作为内部权利,“可能要求一国从根本上重新

调整国内法, 以便达到对该权利的遵守,但无需重新划分国家的边界。”〔23〕根据福克斯的分析,

这种将内部自决权“包容”到自决概念中去的策略可以避免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冲突。但是

福克斯的这种“包容”的策略是想首先通过扩大自决原则的内涵,使其包括内部自决的内容,然

后用内部自决取代外部自决, 〔24〕最终达到避免自决与国家领土完整冲突的目的。因此其实质

与第三世界的“排除”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福克斯主张:“如果任何关于内部权利的争辩都

被接受,那就必须面对一个重要开端,赋予自己决定其未来的权利中的‘自己’必须与领土国家

一致。因为将此项权利赋予任何次国家实体( substate ent ity)就是开始滑向使分离合法化。
〔25〕福克斯虽然没有象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把自决的适用范围局限在“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从
而排除属于一国或一个人民的一部分的实体,但他坚持把行使自决权的“自”与国家等同起来,

目的也是为了排除“次国家实体”。实际上弗兰克教授的所谓“包容性权利”也是相对的。其包

容性只是体现在自决权属于“所有国家的人民”,并在此意义上属于“每个人”。

无论是“排除”还是“包容”, 目的都是为了从自决原则中“排除”分离的因素,使其与国家领

土完整原则不发生冲突。诚然,区分内部与外部自决的主张就是为了解决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

之间的冲突, 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基本结束后, 为了解决自决概念所面临的“危机”才提出来

的。不承认自决原则中包括分离权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

实际早在六十年代中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区分。例如,哈罗德·约翰逊教授在他的《国际社

会中的自决》( 1967)一书中,在谈到民主对民族主义学说的意义时提出了内部与外部自决的区

别。他说:“民主对于民族主义学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每个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它承

认国家是一个自治( self- government )的单位, 国家不仅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 还有权决

定自己作为国家的地位。这就是内部与外部自决的区别。前者是一个人民构成一个民族的权

利,后者是一个民族以国家的形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26〕但是约翰逊教授主要是从国际政

治的角度分析问题的, 因此他把外部和内部自决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

出:“民主的理论既然主张民族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那么它就是主权的,可以决定自己作

为国家的地位。结果产生的民族国家( nat ional state)是人民民主意志的政治表达,同时也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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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6〕参见〔9〕引 Johnson书, p. 26.

按照福克斯的本意,内部自决应该取代外部自决。但是由于“自决的内部权利的合法性( l egit imacy)尚未确定,特

别是用它来彻底取代外部权利传统概念,更没有确定”,因此内部自决权仅“作为取得政治自主的一种可供选择

的方法”与外部自决“共存”。参见〔23〕引书。

〔25〕Gregory H. Fox : B ook R ev iew : S elf - Determination in the Post - Cold War E ra : a N ew Internal F ocus?

16Mich igan Journ 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Spring, 1995) , p. 734.

有些学者将内部自决权称为“享有民主政府的权利”,如霍尔珀林。他认为赋予这种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有助

于解决自决的要求并防止分离和暴力, 参见 Morton H. Halper in and David J . Scheffer with Pat ricia L. Sm al l) :

S elf - Deter mination in the New World Ord er, 1992, pp61- 62;又如 Th ornberry 教授直接将“民主自决”与“内部

自决”相提并论,参见 Pat rick T hornb erry: The Democr atic or Int ernal A sp ect of S elf - Determinat ion,载于由

Chr ist ian T omuscht 主编的 Mod ern L aw of S elf - Determination一书, 1993年英文版,第 101页。

法国、西德、荷兰等国家作出声明反对印度的主张。参见《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的国际多边条约汇编》, 1991年英

文版,第 128页。



族主义愿望的实现。”〔27〕约翰逊教授通过强调人民的同意或人民民主的意志与民族和民族国

家之间的关系,把内部和外部自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述内部和

外部自决的概念, 况且他并不是从国际法的视角,更不是为了解决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冲突

才提出区分内部和外部自决的。可以说卡塞斯教授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国际法学者。他

把自决明确分为外部和内部的自决, 并分别作了深入的研究。

三、外部自决

外部自决权是与内部自决权相对而言的。在内部自决权的概念尚未提出之前,无所谓外部

自决权,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自决权就是指外部自决权。所谓外部自决权根据传统的概念主要是

指被压迫民族, 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在外国统治下的民族,摆脱被压迫的地位,获得独立的

权利。〔28〕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基本结束,外部自决权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但是,无论

如何外部自决原则主要涉及人民或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 或者说外部自决原则主要调整

一个人民或民族与其他人民或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外部自决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有着密切联系。〔29〕因此,即使并不局限于将外部自决权理解为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的权利,也

仍然超不出国家间关系这个传统的范围。卡塞斯教授对此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卡塞斯教授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规定自决权的国际条约〔30〕和国际习惯法规则〔31〕

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外部自决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被压迫民族获得独

立的权利;其二,被外国占领和剥削的人民的自决权;最后,一国整个人民不受他国干涉地自由

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

第一个方面的外部自决权是传统的也是发展最完善的概念。联大 1514( XV)和1541( XV)

号决议的通过以及联合国在这些决议通过前后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实践都证明,国际社会在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演变出一套使宪章所体现的自决原则(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具体

化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在殖民统治之下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即

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第二,这项权利只涉及外部自决,

即选择人民及其所居住之领土的国际地位; 第三,这项权利属于整个人民,如果一个殖民地的

人口是由不同族类团体或民族组成的,这些团体或民族不能自己随便选择其国际地位,因为领

土完整原则优先;第四, 实现自决的形式可以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与一个独立国家合并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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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包括联合国大会 1514( XV)、1541( XV)、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国际法院的判决(即 1971年关于纳米比

亚和 1975年关于西萨哈拉的咨询意见)和联合国的有关实践。

即《联合国宪章》第 1条 2款和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的第一条以及起草这两个条款的准备文件,包括联合国大会、

人权委员会等有关机构的报告等等。

所以罗沙斯(Al lan Rosas) 教授认为:对外部自决权的强调更适合于传统的国家间的体系,该体系的原则是主权

平等原则。参见Allan Rosas: I nter nal S elf - Determination,载于〔28〕由Ch rist ian T omuschat 主编书,第 227页。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外部自决权,非殖民化运动中被压迫民族所要求的也是这种外部自决权。

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 20卷, 1958年中文版,第 397页。一些西方学者在批评第三世界国家

仅强调外部自决的同时,也接受了第三世界对外部自决的理解。参见Allan Rosas: I nt ernal S elf - Deter mination,

载于由 Chris t ian T omuschat主编的 Moder n L aw of S elf - Deter mination一书, 1993年英文版,第 227页。

参见〔9〕引 Johnson书, p. 27.



入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其一部分; 第五, 一旦一个人民行使了它的外部自决权, 该权利即告终

止。〔32〕由于非殖民化运动基本结束了,外部自决的这个方面的概念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外部自决的第二个方面,即被外国占领和剥削的人民的自决权,虽然在联大 1514( XV)号

决议和两个国际人权盟约中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卡塞斯认为在 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中作

出了明确地区别于殖民地人民自决权的规定。〔33〕该宣言在宣布“每一国均有义务⋯⋯促进各

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之实现, ⋯⋯迅速铲除殖民主义”的同时,指出每一国的义务还

包括“毋忘各民族之受异族奴役、统治与剥削, 即系违背此项原则⋯⋯”,即自决原则。〔34〕卡塞

斯认为这种更广泛的外部自决的概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外部自决

这方面的含义是非常复杂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异族奴役、统治与剥削”? 〔35〕在对联合国

及一些国家实践进行分析后, 〔36〕卡塞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异族奴役、统治与剥削”主要是

指外国军事占领。他特别强调这个概念不包括“经济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

义”)。〔37〕卡塞斯教授认为被军事占领的人民有外部自决权的理论是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的,

即有关的人民的自决权因被侵略而遭侵害。当一个国家遭受外国军事侵略并因而造成其领土

被占领时,该国人民的外部自决权,即自由决定其国际地位的权利遭到破坏, 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外国军事侵犯一国领土,被侵略国首先应该援引的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使被侵略

国赶出侵略者的武装自卫行动合法化的国际法原则首先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的自卫

权,不是自决权。另外, 由于领土遭受侵犯而失去外部自决权的人民,当其所属国家援引自卫权

把侵略者赶走后, 其自决权自然会失而复得。因此, 遭到“军事占领”的人民的外部自决权与国

家的自卫权是一回事, 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38〕

外部自决概念的第三个方面,即一国整个人民不受他国干涉地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在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第一条有所隐含。卡塞斯教授认为“自由地”

一词就包含着不受外来干预的意思。因此第一条要求国家的政治机构必须摆脱外来干预,禁止

干预其他缔约国的事务和破坏他国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39〕外部

自决的这个方面与上述第二方面有重叠之处,因为武装干涉即构成侵略。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

外部自决权含有这种因素。例如罗沙斯( Allan Rosas)教授在阐述自决权所隐含的诸因素时首

先列举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自由决定其地位,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40〕外部自决的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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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6〕

〔38〕

〔39〕

〔40〕 Allan Rosas : Int ernal S el f - Determinat ion ,见〔28〕Ch rist ian T omuschat 主编书,第 229页。

参见 Csses e, 1995, p. 55.

如果独立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外部自决权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造成混乱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与自卫权的

关系。

这些实践主要是在下述问题上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采取的行动: 1979年前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犯、1979年越南对柬

埔寨的侵入、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等。

参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 1981年版,第 7页。

〔35〕〔37〕　参见C as sese, 1995, p. 90- 99.

参见 Cas sese, 1995, p 71- 73.在卡塞斯教授归纳的这五个方面的标准中,第三和第五都有双重含义。第三项中的

一层意思是,殖民地人民要以一个整体在不改变殖民地边界的基础上行使外部自决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不

是相反,由构成殖民地人民的不同族类团体或民族分别行使并建立几个独立国家。这一项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

即只有殖民地人民才有外部自决权,因为现存主权国家内的族类团体或民族也不能破坏优先适用的领土完整原

则而要求外部自决。第五项的一层意思是外部自决权是一次性行使的权利,另一层意思是外部自决权中不包括

分离权。



的含义与调整国家间关系的互不干涉原则没什么区别。确实有一些学者将其与不干涉原则混

淆起来。例如埃默森( Ruper Emerson)教授(虽然是在阐述内部自决权时)指出,实现这种自决

权既不需要采取积极步骤, 也不需要或偏好任何特定的政府或社会、经济或文化制度,只是要

求没有外来干涉从而破坏国家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的能力。〔41〕言外之意只要他国不进行干

涉,自决就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 外部自决权的概念中能够区别于其他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

自卫权等——而独立存在的方面只有上述第一个方面,即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的权利。这方面

的外部自决权不同于独立权,因为后者的权利持有者是主权国家。这种外部自决权的权利持有

者主要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包括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人民。这些人民,在非

殖民化运动中常被统称为“争取独立的民族”,由于具有独立于所属殖民国家、宗主国或管理国

的政治组织并在一定范围内与现存国家发生国际关系, 因此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准国家”地

位并被普遍接受为国际法主体。〔42〕然而,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基本结束,这方面的外部自决权

逐渐地只剩下其历史意义。〔43〕外部自决的其他两个方面相当于国际法上不干涉原则和自卫

权。因此,内部自决权的概念成为使自决原则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

四、内部自决

卡塞斯教授认为内部自决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44〕根据卡塞斯教授的描述, 内

部自决是指“真正自治( self- government )的权利, 即人民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

政制( regime)。内部自决是一种持续的权利。与殖民地人民的外部自决不同——根据国际习惯

法外部自决权一旦实现就不复存在了——内部自决权不因曾经援引并行使过而失效或消

失”。〔45〕换言之, 外部自决权只能行使一次;内部自决权则可以反复持续地行使。持续性是内部

自决的重要特征。萨曼( Jean Salmon)教授认为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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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参见 Cassese, 1995, p. 101.

参见 Cass ese, 1995, p. 67- 140.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卡塞斯教授是以国际法上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自决

权问题的。根据条约和习惯这两个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卡塞斯教授分别从条约和习惯的角度阐述了内部与外部

自决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专门的关于内部或外部自决的文章有: Patr ick Thorb erry: T he Democrat ic or In-

ter nal A sp ect of S elf - Determinat ion, w ith some remarks on F eder ali sm; A l lan Rosas: I nter nal S elf - Deter mina-

ti on; Jean Salm on : Int ernal A sp ect s of the Rig ht to S elf - Deter mination: t ow ard s a Democrat ic L egi timacy Pr inci-

p le? 上述三篇均载于由 Chris t ian T omush at 主编的 Mod ern L aw of S elf - Determ ination一书, 1993年英文版。

此外还有福克斯教授为 Yves Beigbeder 的题为 I nter national Monitoring of P lebiscit es, R ef er enda and Nat ional

E lect ions 一书所写的书评,即 Gregory H. Fox : Book Rev i ew : S elf - Dete rminat ion in the Post- Cold W ar E ra: a

N ew Internal F ocus? 16Mich igan Jou rnal of In ternat ional Law ( Sprin g, 1995) .

许多传统国际法规则由于不同的原因失去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是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先占、征服、割让

等传统的取得领土的方式,根据当代国际法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解决领土争端时仍具历史意义。在这方面,

殖民地人民的外部自决权具有同等意义。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 1995年版,第 76页。当然也有少数这类人民选择了与一现存国家合并或并入一现存

国家的道路(例如 1965年库克群岛与新西兰的合并以及 1953年波多黎各并入美国)。不过虽然他们在合并或并

入之后即失去这种准国家的地位,但他们也是以准国家的身分作出这种选择的,因为他们大多保留了随时可能

宣布独立的权利。

参见 Rupert Emerson: S elf - Deter mination, 6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 at ional Law ( 1971) , p. 466.



原则的宣言》(以下简称《赫尔辛基宣言》)第 8部分的下述规定表明内部自决是一个持续的权

利:“本着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原则, 各民族始终有权在他们愿意的时候, 按照他们的愿望,

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 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的内外政治地位, 并且根据他们的愿望,实行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46〕萨曼认为根据上述规定, 自决权不是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有时主张的那样, 一旦在独立时行使就不能再行使了,而是连续不断行使的权利。〔47〕根据内部

自决的这一持续特性, 阿纳亚( S. Janes Anaya)教授直接将其称为“进行中的自决”( ongoing

self- determinat ion) ,而称外部自决为“构成的自决”( const itut ive self- determination) ,认为

“‘进行中的自决’, 需要有一个统治的法律秩序,在此秩序下个人和团体能够在持续的基础上

就关系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作出有意义的选择”。〔48〕

持续性是内部自决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这是多数主张内部自决学者的共识。然而这只是内

部自决的抽象概念,其具体内容远比这一初步的描述要复杂得多。要理解内部自决的具体内容

必须首先澄清一些诸如“由谁及如何行使内部自决权”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权利持有者可能对

自决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自决要求又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卡塞斯教授认为这些问题的

答案只能到国家实践中去寻找, 而且“在这方面的‘国家实践’主要发生在联合国及其机构

中”。〔49〕但是卡塞斯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因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与国际条约的规定是

不一致的。关于内部自决权的持有者,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主权国家的所有人民; 第二,少

数者团体,包括族类( ethnic)、宗教、语言的少数者及土著人; 第三, 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

( racial gr oups)。

当权利的持有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人民时,内部人民自决权是指人民享有有代表性

的民主政府的权利。卡塞斯教授认为这项权利已在国际条约,如 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中得

到确立。〔50〕两个人权公约的第一条都规定, 根据自决权,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国家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卡塞斯教授认为这里选用“自由地”这个词是有益的。根据他的解释,

“自由地”有两层意思。“首先,也是这一条的基本意义,第一条要求人民在不受国内权力本身操

纵或不当影响下选择他们的立法者和政治领导。”“内部自决权的先决条件是让所有人口行使

他们表达民众的意愿的那些权利和自由。因此内部自决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所载所有权利的集中体现, 这些权利是对内部自决权的最好的解释, 特别是言论自由(第 19

条)、和平集会权(第 21条)、自由结社权(第 22条)、选举权(第 25条乙款)以及直接或通过自

由选举的代表间接地参与管理公务的比较概括的权利。”〔51〕卡塞斯教授认为“自由地”的第二

层意思是排除外来的干涉。〔52〕卡塞斯教授对一国所有人民的内部自决权的态度十分谨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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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52〕　参见C as sese, 1995, p. 52- 55.这个意思与上述外部自决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参见 Cassese, 1995, p. 102.

参见 Cass ese, 1995, p. 101- 102.这里卡塞斯教授将国家实践放在引号内,可能因为这种实践还包括,或者更确

切地说主要包括联合国组织及其机构的国际组织实践或“联合国的行动”,因为对卡塞斯教授来说国家在联合国

的行动与联合国的行动是一回事。

参 见 S . J an es Anaya: A Contemp or ary Def ini tion of the I nter nat ional Norm of S el f - Deter mination,

3T ransnation al law & Contemporay Problem s( 1993) , p. 151.

Jean S alm on: Int ernal A sp ects of the Right to S elf - De termination: tow ards a Democrat ic L eg it imacy P rinc ip l e?载

于〔28〕引 Chris t ian T om uschat主编书,第 269页。

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 1981年版,第 37—38页。



注意到虽然内部自决权已在国际条约中确立,但是联合国的实践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实

践表明,在将国际条约确立的权利转变成国际习惯法方面长期以来一直遇到阻力。原因之一是

国家害怕那样可能导致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的不正当的干预。〔53〕卡塞斯教授认为人权事务委

员会在它的早期政策文件中反映了缔约国的这种担心并直接引用了该委员会 1984年的人权

报告中的这段陈述: “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家得采取积极行动为实现和尊重人民自决权提供便

利。这种积极行动必须符合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特别是国家必须严禁干涉他

国内政并因此而影响自决权的行使。”〔54〕因此,根据卡塞斯教授的分析,一国全体人民作为内

部人民自决权的权利持有者虽然在国际条约中已经确立,但尚未得到国际习惯法的承认。

与一国的所有人民不同,卡塞斯教授认为当少数者作为权利的持有者时,内部人民自决权

有着双重涵义。首先少数者作为构成国家所有人民的一部分,与其他成员有共同的自决要求,

即享有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的权利;其次,这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一面,他们要维护少数者

(宗教的、族类的或语言的少数)团体的特性。联合国对于族类团体(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

巴士克人)、土著人(如拉丁美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著人)、语言少数者(如加拿大的

魁北克人)和宗教少数者(如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提出的自决要求一直保持沉默。〔55〕因此,虽

然有个别例外, 〔56〕“国家在联合国的实践表明, 对主权国家的人民及主权国家内部的少数者来

说,目前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并没有自然增加任何内容”。〔57〕这一点与弗兰克的分析是一致的。

弗兰克认为 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将每个民族的集体的 pol is 权利与少数者的权

利做了“重要区分”。后者在盟约第 27条中作出规定,而且明显地不包括分离权。〔58〕少数者权

利研究的专家索恩伯里( Pat rick T hornberry )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自决权通常被描述

成人民的权利,不是少数者的权利”。〔59〕

但是卡塞斯教授认为, 被拒绝平等参政的种族团体享有自决权。这种种族团体多数情况属

于少数者,但有时,如南非的黑人种族,却占一国所有人口的大多数。卡塞斯教授关于被拒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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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58〕

〔59〕参见 Pat rick Thorn berry : I nte rnational L aw and the Right of M inor iti es, 1991, p. 13.但是索恩伯里认为 1970年

《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的“保留条款”使缺乏代表性的现存国家内的人民因遭到严重歧视而享有自决权。正如下面

将要看到的,卡塞斯教授对这个条款的解释比较谨慎。

参见弗兰克( Th onas M . Fr anck) : T he Emerg ing R ig ht to Democrat ic Gov er nmance, 86 Am erican Jou rnal of Inte-

national Law ( 1992) , p . 58.但是弗兰克指出,如果参与的权利被否定, 如果一个在地理上是单独的,在族类和/或

文化上是不同的人民被置于附属的地位,作为国际法律权利的分离可能会重现。参见本注引文,第 59页。

参见 Cassese, 1995, p. 108.

卡塞斯教授认为奥地利与意大利关于南泰罗尔/上阿迪杰的自治一案就属于联合国曾讨论过的适用了自决原则

的一个例外。根据卡塞斯教授的解释,联合国大会对此案的干预是以奥意两国间在 1946年签订的德·加斯琵利

—格鲁波协议为基础的。否则,联合国大会一定会以此事项为意大利内政为由而拒绝讨论。

同前引〔54〕。

　参见 Cssaese, 1995, p. 103.

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克里斯帝斯库( Au rel iu C ristes cu )特别强调说,“这方面的自

决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其运作上都不被国际法直接关注。每个国家有在这一领域作出决定的独有权利,不受任

何外来的干涉”。参见 Aurel iu C ristes cu :T he Right to S elf - Deter mination: H istori cal and Cu rrent Dev elop ment

on th e B asi s of Unit ed N ations I nstrument s, United Nat ion s( E/ CN. 4/ S ub. 2/ 404/ Rev. 1) , 1981, p 51.约翰逊教授

曾经指出“自决所涉及的主权地位的变化与变化之后主权如何行使无关。至于主权国家内缺乏政治自由的问题,

联合国的多数成员认为那是自决范围以外的事,是纯属国家内部行为的事项”。参见 Har old S. John son. S elf -

Dete rminat ion w ithin the Communi ty of N ations, 1967, p . 50.



等参政的种族团体享有自决权的这一结论主要以 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自决权原

则的规定,更确切地说是以其中的所谓“保留条款”, 作为法律依据。所谓“保留条款”是指该宣

言关于“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部分的第 7段, 即: “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

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 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动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

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

完整或政治统一。”〔60〕虽然卡塞斯教授承认 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并没有明文规定内部

人民自决权原则, 但他认为“保留条款”的内容意义重大。他主张的上述保留条款间接地涉及了

内部人民自决权。但是由于“保留条款”是用否定的形式陈述的, 因此被一些评论家忽视。卡塞

斯教授认为必须调过来变成肯定的形式才能理解它的真正意思和内涵。因此他对该“保留条

款”作了如下的推理性解释:“如果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是代表其整个人口的,就是说它允许任

何团体平等地参与政治抉择过程,特别是它不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团体的参政,那么

这个政府就是尊重自决原则。其结果是,只有当政府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团体的参与

时,他们才有权主张自决权。”〔61〕接着,卡塞斯教授又用国家在联合国内的实践,如联合国在南

罗德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实践,证明被否定了参予政府管理权利的种族团体的人民

自决权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卡塞斯教授所主张的种族团体

的自决权是有条件的, 即他们必须是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的这种团体。换言之,只有当政府因

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种族团体的参政权利而不具有代表性时, 他们才有权主张自决

权。卡塞斯教授对“保留条款”的这种解释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例如波梅兰斯教授指出, “仔

细研究该条文很容易给人留下在种族的情况下需要‘代表性’这种印象, ⋯⋯但无论是否如此,

该条文的模糊程度足以允许这样的解释。”〔62〕

综上所述,内部自决权的持有者主要是一国的所有人民及一国内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

除个别例外, 少数者不是自决权的持有者。

如何实现内部自决呢? 这也是内部自决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一国所有人民如何实

现内部自决? 因为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第一条的规定(如果可以理解为作出这种规定的话)及联

合国大会有关宣言都没有任何具体阐述,而且有关的国际习惯法尚未形成, 〔63〕所以国际法上

尚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模式。卡塞斯教授对此的唯一描述就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政

制”。关于种族团体如何实现内部自决权的问题,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同样没有具体规

定。但是因为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这两个具体案例,可以说种族团体如果能够平等参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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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参见 Cassese, 1995, p. 103.卡塞斯认为尽管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方面的习惯法规则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波梅兰斯指出,该条文还让人得出结论说这一条证明了第三世界的观点。参见M ichla Pomerance: S elf _ Deter-

minat ion in L aw and Pr actic e, 1982, p. 39.

参见 Cassese, 1995, p112.南达( Ved P. Nanda)教授对这一段作出与卡塞斯教授类似的解释,指出:“国家必须具

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但是南达与卡塞斯强调的重点不同。后者强调“只有当

政府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团体的参与时,他们才有权主张自决权”。前者则强调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是国

家反对分裂或损害其领土完整的前提。参见 Ved P. Nanda: S elf - Determination Under Int ernat ional L aw : V alid-

ity of Claims to S eced e, 13, Case Western Reserved Journal of Inter nat ional Law ( 1981) , p. 269- 270.

见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 1981年版,第 8页。



的内部自决权就实现了。〔64〕

经过对内部自决权的权利持有者及行使权利方式的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暂时对内部自决

作下面的描述:内部自决权主要是现存国家的整个人民不受外来干涉地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 决定其政府的形式; 作为一国整个人民一部分的种族团体在不受歧视

的基础上平等参政的权利;以及少数者取得一定程度的自主( autonomy )的权利。这与福克斯

教授的描述比较接近, 根据他的描述,内部自决就是“把自决权视为仅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

运作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不是体现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或国家与自我定义的‘人民’

之间,而是体现在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构中。这些制度包括少数者保护、民主的政治程序、文化权

利的保护、及各种形式的自治。”〔65〕如果这样界定内部人民自决权, 自决权存在二重矛盾以及

自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殖民地以外的场合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就不难解决了。

结束语

自决的概念历史悠久。它根植于美国和法国革命,正式提出于俄国十月革命,充分发展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和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中。国际法上的自决原则和作为集体人权

的人民自决权也是在这个运动中发展和形成的。在这个运动基本结束的今天,特别是在前苏联

和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可能听到要求自决的呼声。究竟谁有自决

权,又如何实现此项权利呢? 希望上述分析能够基本回答这些问题。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在实

践中,自决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加上每个具体的问题可能都有不同的历史、政治、宗教和文化等

背景,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116·

法学研究　　　　　　　　　　　　　　　　　　　第 19卷第 3期(总第 110期)

〔64〕

〔65〕 Gregory H. Fox( Book Review ) ,S elf - Determinat ion in the P ost- Cold War Er a: a N ew I nternal F ocus? 16Mich.

J. Int ' l L. ( 1995) at734.

参见 Cass ese, 1995, p. 124.卡塞斯教授从有限的国家实践中归纳出: 1. 种族团体有权参与国家抉择过程; 2. 他

们不享有任何分离权。实际上第 2点与他总结的联合国关于少数者团体没有外部自决权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